	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  學年度第  次校務會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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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
1. 依本校「校務會議議事規則」第二點第三款規定:出席人員提案經五人（含五人）以上連署者。
2. 本提案單請於提案收件截止日下班前親送至秘書室收件(含相關電子檔)，俾便彙送校務會議議案委員會審議，逾期礙難受理。
3. 如有相關疑問，請洽秘書室業務承辦人 (分機5008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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